
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学业导师考核实施方案 
 

 

根据《江苏大学学业导师管理办法》（江大校〔2015〕306 号）

和《江苏大学学业导师考核实施方案》（江大校〔2015〕307 号）文

件精神，为做好学业导师考核工作，规范学业导师管理，进一步推动

我院学业导师制的有效施行，经研究制定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学业导

师考核实施方案。 

一、基本思路 

坚持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、过程评价与效果评价相结合的

原则，构建评价主体多元化、评价内容全面化、评价方法多样化的考

核评价体系。 

二、考核组织管理 

学业导师考核工作由学院学业导师评议小组负责。考核工作按学

年进行，分为基础考核和评优两部分，每年 9 月底之前完成。学院学

业导师制工作领导小组由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组成，学业导师评议

小组由学院分管学生工作副院长、各系（中心）主任和学院专兼职辅

导员组成，具体工作由本科生专兼职辅导员执行。 

三、考核流程 

1.学业导师撰写学年工作总结。 

2.学生评议、辅导员评议、学业导师工作效果考核。 

3.学院综合评定考核结果并报学生工作处。 

4.学生工作处评定“优秀学业导师”。 



四、考核指标体系 

1、学业导师考核测评表（学生用表） 

学业导师：        

指标 权重 内容及要求 测评等级 

工作投入 15% 

学业导师指导工作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

的方式进行。每学期集中指导不少于 1 次，

分散指导根据具体情况实施，每位学生每学

期“一对一”指导不少于 1 次。平时要通过

面谈及电话、邮件、短信等方式，加强对学

生学习的过程指导。 

A B C D E 

学业规划指导 15% 

根据学生的学习基础、学科偏好和个性特

点，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选择专业发展目

标、制定中长期学习计划，帮助学生确立出

国留学、考研、就业或创业的发展目标。指

导学生逐步实施学业规划和学习计划。 

A B C D E 

专业思想教育 15% 

围绕专业培养目标、教学计划、课程设置以

及就业去向等内容对学生进行专题教育，帮

助学生了解相关专业的培养规格和要求，增

强专业自信心，培养专业学习兴趣。 

A B C D E 

专业学习指导 10% 
介绍专业方面的最新动态、学科理论和实务

的新变化；指导学生见习、实习。 
A B C D E 

创新能力培养 10% 

指导学生参与科研立项、创新训练、学科竞

赛等科技活动。将自己主持或参与的课题介

绍给学生，让学有余力的学生参与课题研

究。 

A B C D E 

选课指导 15% 
指导学生选课，帮助学生完善符合自身特点

的较完整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结构体系。 
A B C D E 

学风引导 10% 
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，端正学习态

度，指导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。 
A B C D E 

满意度测评 10% 学生对学业导师指导工作的满意度 A B C D E 

计分标准：A（优秀）计 95 分、B（良好）计 85 分、C（中）计

75 分、D（一般）计 65 分、E（差）计 55 分。 



2、学业导师考核测评表（辅导员用表） 

学业导师：        

指标 权重 内容及依据 测评等级 

基础工作 20% 
《学业导师工作手册》记录情况、学业导师

总结情况 
A B C D E 

学业规划指导 30% 《学业规划书》填写情况 A B C D E 

学困生帮扶 20% 
关心和帮助学习困难的学生，重视学业警告

学生的转化 
A B C D E 

与辅导员交流 20% 针对学生的学习状况、思想动态等进行交流 A B C D E 

总体评价 10% 对学业导师工作情况的总体评价 A B C D E 

计分标准：A（优秀）计 95 分、B（良好）计 85 分、C（中）计

75 分、D（一般）计 65 分、E（差）计 55 分。 

3、学业导师工作效果考核表 

学院： 学业导师：  

学业导师工作效果考核表评分标准 

考核内容 分值 内容及依据 得分 

学生科研成果 20 科研立项、论文、专利、学科竞赛等 
 

学生发展情况 20 考研、出国、就业情况等 
 

学风状况 20 晚自习、课堂纪律、学风督查通报等 
 

学业成绩 20 不及格率、四六级通过率等 
 

学业警告 10 学生受到学业警告情况 
 

考风考纪 10 学生因考试违纪受处分情况 
 



1.学生科研成果考核。学业导师负责的学生本学年内参与了科研

立项、论文、专利、学科竞赛，参与任一项得 5 分。本项考核满分

20 分。 

2. 学生发展状况考核。学业导师负责学生中有出国的学生，每

一个学生加 5 分；所带学生中考研人数占总人数 50%~60%加 5 分，60%

及以上加 10分；所带学生实现 100%就业的加 5分，未实现 100%就业，

本项不得分。本项考核满分 20 分。 

3. 学风状况考核。学业导师所带学生晚自习出勤率 100%，加 5

分；课堂纪律表现良好，无玩手机情况，加 5 分；学风督察合格，加

5 分；上课出勤率 100%，加 5 分；没有达到上述具体要求，不加分。 

4.学业成绩考核。学业导师所带学生 100%通过考试，无不及格

情况，加 10 分，出现不及格情况，此项不得分；四级通过率达 100%，

本项得分 5 分；所带学生英语六级通过率达到 50%以上，加 5 分。没

有达到上述具体要求，不加分。 

5.学业警告情况考核。学业导师所带学生如出现学业警告学生，

本项得分为 0 分；如没有，本项得分为 10 分。 

6.考风考纪。学业导师所带学生中若出现考试违纪受到处分的情

况，本项得分为 0 分；如没有，本项得分为 10 分。 

补充：①.考核中涉及学生考勤、课堂违纪部分和考风违纪以学

生工作处公布结果和学院学风督察结果为准。 

②.学业成绩、学业警告情况以教务处公布为准。 

五、考核测评办法 



学业导师考核总评分由学生评议分、辅导员评议分、工作效果考

核分三部分加权得出。 

总评分＝学生评议分×50%+辅导员评议分×20%+工作效果考核

分×30% 

1.学生评议分 

学生评议分为学业导师所带学生的测评表平均分。学生填写《学

业导师考核测评表（学生用表）》，所有学生通过辅导员考核系统进

行评议。毕业班学生须在 6 月份离校前完成对学业导师的评议。 

2.辅导员评议分 

所有辅导员填写《学业导师考核测评表（辅导员用表）》，对所

带学生的学业导师分别进行评议。学业导师所带学生对应一名辅导员

的，该辅导员给出的相应测评分即为该学业导师的辅导员评议分。学

业导师所带学生对应多名辅导员的，辅导员评议分为所涉及辅导员的

测评表平均分。 

3.工作效果考核分 

根据学生实际情况，学院组织学业导师填写《学业导师工作效果

考核表》。经学院审核公示后，相应学业导师的考核表得分即为该学

业导师的工作效果考核分。 

六、考核结果 

1.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和不合格三个等次，其中优秀比例不

高于 15%。学年指导的学生总数不足 5 人，或指导的学生受到学业警



告，或指导的学生由于违反学习和考试相关规定受记过及以上处分，

该学业导师当学年考核等级不得为优秀。 

2.学院学业导师领导小组根据考核分数确定“优秀学业导师”候

选人，并结合实际情况确定考核不合格的学业导师。原则上学业导师

考核总评分在 60 分以下的学业导师，确定为考核不合格。 

3.最终测评以同一年级评比，每个年级按照不高于 15%的比例确

定优秀学业导师名额。 

4.依据江大校[2015]306 号文件精神，被评为优秀学业导师的教

师，在岗位评聘、职称评审时，优先予以考虑。 

5.依据江大校[2015]306 号文件精神，考核不合格的，当年人事

考核不得评为优秀，并取消学业导师资格，职称评审延迟一年，三年

内不得申请公派出国或校外进修。 

6．公示结果将在网上进行公示，时间一周，无异议后上报学校 

 


